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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： 

发展改革委、工信部、财政部、铁道部等 9 部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为春耕化肥供

应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，全力做好化肥生产流通的保障工作。通知要求铁路部门继续加强化肥调运组织，

根据需求妥善做好运力安排，特别是要重点加强华北地区到达南方市场的氮肥、西南地区到达东北地区的磷

肥以及青海、新疆地区钾肥外运的调运组织工作，并适当加大对国家淡季商业储备化肥、化肥生产所需原材

料运输的组织力度，全力为春耕化肥供应工作提供有力运力支撑。 

《通知》还要求各化肥淡季商业储备承储企业要积极筹措资金，衔接货源，均衡进货，足量储备，落实

好化肥淡季储备任务；各级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强农资市场的质量监管，针对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制售假冒伪劣

化肥、虚标含量、偷减养分、捆绑销售、虚假宣传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加大打击力度、从严查处。 

评论： 

 去年化肥冬储预期落空，目前社会库存处于低位 

2011 年冬季化肥储备市场未能如期启动，目前氮肥、复合肥社会库存处于近年来同期低位。氮肥除东北

地区大公司有一定淡储采购量外，华中、华东仅有少量采购，南方各省、西北地区经销商年前基本无采购，

生产企业自储为主。国内农业尿素已储备仅达到原定冬储计划 60%左右，经销商采购依然谨慎。复合肥行业

开工率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，规模以上（50 万吨）企业开工 3-5 成，各地 10 万吨以下小规模企业普遍处

于停产状态。少数规模以上企业考虑春播市场，自去年 12 月中旬起陆续开始采购单质肥原料，而小型企业

基本无原料库存，行业整体生产销售情况均晚于历史同期。 

经销商备货积极性降低是当前化肥销售主要矛盾：目前各地经销商冬季备货意愿低，化肥产品社会库存

处于同期低位。根据我们调研信息，目前约 30%的经销商店内几乎没有库存，40%的一级经销商库存在 500

吨以下。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：1、近两年化肥市场起伏较大，相当比例淡储经销商遭受过经济损失后

风险厌恶情绪明显，多改为在旺季来临前随进随销。2、2011 年信贷政策紧缩对经销商资金链形成较大压力，

赊销给农民的货款回收不易，银行借贷难度大，经销商储货能力不足。随着春耕渐行渐近，较低的社会库存

可能对一季度化肥需求带来利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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